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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0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恒逸石化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22 

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 

1．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．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。 

 

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采用现场与网

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

会”），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议案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召开时间 

1．现场会议时间：2022 年 2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:30。 

2．网络投票时间：2022 年 2 月 14 日。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

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4 日 9:15－9:25、9:30－11:30、13:00－15:00；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2年2月14日9:15－2022

年 2 月 14 日 15:00。 

（二）召开方式：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 

（三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恒逸·南岸明珠公司会

议室。 

（四）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。 

（五）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。 

（六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召集人的资格合

法有效。 

（七）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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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6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

1,571,120,39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.853%。 

其中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（代理人）2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1,750 股，占公

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（代理人）44 人，代表有表决

权股份 1,571,078,64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.852%。 

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%的股东

（以下简称“中小投资者”）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5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0,648,850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655%。 

（八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

合的表决方式。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告。 

表决结果如下： 

1.01 《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》 

具体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570,452,89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8%； 

反对 653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2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表决结果：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

的表决情况为： 

同意 169,981,3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09%；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
3 

反对 653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83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1.02 《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、动力和商品的议案》 

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、绍兴柯桥恒鸣

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，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

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。 

具体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69,981,3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09%； 

反对 653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83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.008%。 

表决结果：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

的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1,3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09%； 

反对 653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83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1.03 《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、产品的议案》 

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、绍兴柯桥恒鸣

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，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

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。 

具体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69,988,4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13%； 

反对 646,4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79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表决结果：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

 

4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

的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8,4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3%； 

反对 646,4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79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1.04 《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》 

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、绍兴柯桥恒鸣

化纤有限公司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，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

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。 

具体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69,988,4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13%； 

反对 646,4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79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表决结果：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

的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8,4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3%； 

反对 646,4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79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1.05 《关于与香港逸盛有限公司、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和香港逸盛大化有

限公司开展芳烃等纸货贸易的议案》 

具体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570,456,89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8%； 

反对 649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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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

的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5,3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1%； 

反对 649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8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1.06 《关于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综合授信、各类投融资、各类衍生品

等业务的议案》 

具体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1,570,456,89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8%； 

反对 649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表决结果：该子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

的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5,3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1%； 

反对 649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8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确定 2022 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

保额度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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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 

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 1,529,963,207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380%； 

反对 41,143,185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619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

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29,491,665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75.882%； 

反对 41,143,185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4.110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告。 

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 1,570,456,89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8%； 

反对 649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

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5,3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1%；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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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对 649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8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告。 

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 1,570,456,39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8%； 

反对 650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/3 以

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

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4,8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11%； 

反对 650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81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告。 

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，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

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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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 167,977,973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.435%； 

反对 2,656,877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557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

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7,977,973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435%； 

反对 2,656,877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557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告。 

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 1,570,051,094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32%； 

反对 690,324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4%； 

弃权 378,974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4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

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579,55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73%； 

反对 690,324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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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405%； 

弃权 378,974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222%。 

 

（七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120 万吨己内酰胺-聚酰胺产业一体

化及配套项目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告。 

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同意 1,570,452,89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58%； 

反对 653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42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 1/2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

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69,981,35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09%； 

反对 653,5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83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 

（八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1

月 22 日刊登在《证券日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

讯网(http://www.cninfo.com.cn)上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

告。 

具体表决结果如下：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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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 1,534,991,952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.700%； 

反对 36,114,44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299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1%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，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

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，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

表决情况为：  

同意 134,520,41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78.829%； 

反对 36,114,44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1.163%； 

弃权 14,000 股，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%。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. 律师事务所名称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； 

2. 律师姓名：于野、竺艳； 

3. 结论性意见： 

律师认为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会议表

决程序均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

议； 

2.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3.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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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四日    


